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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东北大学依法治校领导小组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为切实加强学校依法治校工作，依据《东北大学全面推进依

法治校实施方案》（东大党字〔2020〕91 号），经研究决定，

成立东北大学依法治校领导小组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机构组成 

组  长：熊晓梅  冯夏庭 

副组长：徐  峰 

成员单位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党委统

战部、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、工会、团委、校长办公室、研究

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教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

处、学生工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对外联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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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合作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后勤管理处、采购与招标管理中

心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、科技产业集团等部门负责人。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政策法规办公室，负责日常工作，办公

室主任由政策法规办公室主任兼任。 

二、工作职责 

定期研究依法治校重要工作，做出安排部署。加强法治工作

监督检查，全面推进学校依法治校工作。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2年 9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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